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anguo Gold Group Limited 

萬國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939) 

 

根據2024年購股權計劃 

授出購股權 

 

本公告乃由萬國黃金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7.06A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根據其於2025年1月15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2024

年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於2026年4月10日向合資格參與者（詳情如下所述）（「承授人」）合共

授出11,055,000份購股權（「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股份0.025港元之普通股（「股

份」），須待承授人接納購股權後，方可作實。 

 

有關授出購股權的概要載列如下： 

授出日期 : 2026年4月10日 

   

承授人 : （1）高明清，執行董事 

（2）高金珠，執行董事 

（3）王國標，執行董事 

（4）劉志純，執行董事 

（5）王立新，執行董事 

（6）王任翔，非執行董事 

（7）曾偉雄，獨立非執行董事 

（8）王志明，獨立非執行董事 

（9）王昕，獨立非執行董事 

（10）本集團其他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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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購股權之數目 : 11,055,000份購股權（每份購股權應賦予承授人認購一股股

份之權利） 

   

授出購股權之行使價 : 每股股份14.064港元 

（相當於下列各項最高者：(i) 股份於授出日期於聯交所發

出的每日報價表所示的收市價，即13.91港元；(ii) 股份於緊

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定義見上市規則）於聯交所發出

的每日報價表所示的平均收市價，即14.064港元；及(iii)股

份面值） 

   

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 : 每股股份13.91港元 

   

購股權之行使期 : 購股權之有效期為授出日期當日起計之10年，並於期滿失

效，或根據 2024 年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失效。 

   

購股權之歸屬期 : 授出之購股權於授出日期起計兩年後予以歸屬 

   

表現目標 : 購股權並不附帶任何表現目標。 

 

購股權計劃旨在認可及肯定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作出或

可能作出的貢獻，並使本集團能夠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

權，作為彼等對本集團所作貢獻的獎勵或回報，以達致以下

主要目標：(i)招聘及留聘對本集團寶貴且其所作貢獻對本集

團長期增長及盈利能力屬至關重要的優秀人員及主要員工；

及(ii)激勵所作貢獻對、將對或預期對本集團有利的合資格參

與者。 

 

經考慮到 (i) 將予授出的購股權將使承授人有機會於本公

司擁有個人權益，此舉將有助激勵承授人提升其表現及效

率； (ii) 將予授出的購股權數目乃基於（其中包括）承授人

的工作表現、過往對本集團的貢獻及潛力；及 (iii) 購股權的

價值取決於股份的市價，而股份市價則取決於本集團的業務

表現，承授人將對此作出直接貢獻，且倘若股份價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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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授人將從購股權中獲益更多，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

認為，儘管並無設定表現目標，但授出購股權仍符合2024年

購股權計劃之宗旨。 

   

退扣機制 : 若購股權行使期間發生下列任何事件：(a) 承授人涉及嚴重

不當行為；(b) 本公司財務報表有重大錯誤陳述；或(c) 倘獲

授人因（其中包括）不誠實或嚴重不當行為、無力履行職責

或疏忽職守等而被本集團終止其與本集團的服務或僱傭關

係，承授人在涉及品格或誠信方面的刑事罪行被裁定罪名成

立，承授人將不再為合資格人士，所授予的獎勵將自動失效。

倘承授人涉及嚴重不當行為或瀆職行為，或進行任何非法行

為而損害本集團的利益及聲譽，所授予的獎勵應予以退扣並

相應失效。 

   

財務援助 : 本集團並無向承授人提供任何資助，以便購買2024年購股

權計劃項下的股份。 

   

 

承授人（包括本集團董事及僱員）的詳情如下：  

 

承授人姓名╱類別  職位  授出購股權數目 

     

高明清  主席、首席執行官、執行董事，主

要股東 

 1,080,000 

高金珠  執行董事，主要股東  400,000 

王國標  執行董事  400,000 

劉志純  執行董事  150,000 

王立新  執行董事  50,000 

王任翔  非執行董事  150,000 

曾偉雄  獨立非執行董事  50,000 

王志明  獨立非執行董事  50,000 

王昕  獨立非執行董事  50,000 

本集團其他僱員    8,675,000 

 

董事會認為，授出購股權可使承授人的利益與本公司及股東的利益一致，激勵承授人致力於本公司未

來的持續競爭力、經營業績及增長，並加強彼等對本公司長期服務的承諾，因此符合2024年購股權

計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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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述董事授出購股權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7.04(1)條獲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批准。上述各董事已

就向其授出購股權放棄投票。 

 

截至本公告日期，向上述各主要股東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將不會導致截至授出日期（含該

日）前12個月內，就授予相關承授人的所有購股權（如有）及獎勵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合計

佔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超過0.1%。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4(3) 條，所授出的任何購

股權均無須經本公司股東批准。 

 

截至本公告日期，就向本集團僱員授出購股權而言，在截至授出日期（含該日）止的12個月期間內，

就所有購股權（如有）及授予任何受授人的獎勵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均不會超過已發行股份

（不包括庫存股份）的1%。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3D(1) 條，所授出的任何購股權均無須

經本公司股東批准。 

 

授出購股權後，根據2024年購股權計劃未來可供日後授出之股份數目為370,435,880股及服務提供者

分項限額（定義見 2024 年購股權計劃之規則）為123,659,264股。 

 

 

 

 承董事會命 

萬國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高明清 

香港, 二零二六年四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高明清先生(主席)、高金珠女士、劉志純先生、王國標先生及王立新先生；

非執行董事王任翔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曾偉雄先生、王志明先生及王昕先生。 


